
对于铁路运输、民航、医药（国家医药局

直属企业）、金融保险等企业应交纳的国营企

业所得税，规定“由铁道部、中国民航局、国

家医药局、中国人民银行（含中国银行、中国

农业银行）、中国人民建设银行、中国国际信

托投资公司、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集中交入中

央金库”。这样规定，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部门

所属企业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有的是分散经营统

一核算的，有的原来上交利润是汇总交纳的（比

如，铁路运输和金融企业 ，就连它们所交纳的

工商税，也是集中交入中央金库的），同时还

涉及到财政体制问题。因此，为了有利于利改

税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对这些单位征收国营企业

所得税，暂时由主管部门集中办理纳税事项是

较为适宜的。

三、国营企业所得税税款的归属

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，主要是处理国家和

企业的分配关系，并不改变目前中央财政和地

方财政的分配关系。因此，征收的国营企业所

得税，仍按企业现行的隶属关系和现行财政体

制，分别交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。即：属于

中央企业交纳的国营企业所得税，其税款作为

中央预算收入交入金库；属于地方企业交纳的

国营企业所得税，其税款作为地方预算收入交

入金库；属于原来利润实行地方和中央二、八

分成的上划企业，其所交纳的国营 企 业 所 得

税，仍应由地方和中央按二、八比例分成。这

样做的好处，在于不打乱现行的财政体制，可

加快国营企业利改税的进程。（未完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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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为使基层税务干部适

应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工作的需要，举办了为期20天

的利改税学习班。参加学习的有各地、州、市、县税

务部门的业务骨干50多人。通 过学习，他们明确了实

行利改税的意义和作用，初步掌握了对国营企业征收

所得税的具体做法。

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方章荣）

税收讲座

第 三 讲  

工 商 税
隋 宗

一、工商税的特点

工商税是对一切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企业、单位和

个人，就其产品或业务收入征收的一种税。工商税是

根据国务院批准的 《工商税条例（草案）》 从1973年

起在全国试行的，由于这是一个试行草案，所以只对

国内试行。对外国人 征税，仍然执行1958年人大常委

会公布的工商统一税。

工商税有以下几个 特点：

1.税原大。工商税是建立在商品生产 和商品流通

的基础上的，征税范围比较广泛。在国 民 经 济 活动

中，凡是经营各种产品的生产、销售、服务的企业单

位和个人，不论它的经济性质是全民、集体或个体，

不论所在地区是城市、集镇 或农村，也不论是固定企

业还是临时经营，都要按规定依法交纳工商税。因此，

工商税收入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居第一位。今后随着社

会主义商品 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，

工商税收入将会不断增多。

2.收入比较 稳定。工商税是按照产品销售收入征

税的，企业 单位和个人只要发生了产品销售行为， 取

得了销售收入，就要依照税 法规定交纳工商税，它不

受产品成本高 低的影响。所以收入比较 稳定可靠，能

够保证国家及时取得财政收 入。

3.它和商品价格有直接联系。工商 税是根据不同

产品规定不同的税率，按照产品的销售收入 计 算征收

的， 它就 必然和商品价格、企业利 润发生直接联系。

工商税税率的高低必然会影 响到产品的销售 价格，通

过价格指导和影响 消费。另外，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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